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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在地諮詢小組 

第 1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2 時整 

貳、地點：本分署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 3 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楊人傑召集人                     紀錄：李家和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113 年度南庄溪斷面 51~56 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

離作業」案 

葉克家委員： 

1. 深槽線穿越河中島，有拉直現象，流路變短，

流速增加，未來是否會回復原來河中島之兩條

流路情況，有待日後之觀察。 

2. 疏濬起點僅距離員林圳約 50 公尺，由於流路

拉直，流速加快，是否對員林圳之安全造成影

響，宜有所評估。 

林文欽委員： 

1. 轄區裡面優先選擇南庄溪疏濬之原因？現況

有河中島應該也是原因之一，因為影響到通洪

斷面。 

2. 請確認碳排放量估算係採體積或重量？ 

3. 疏濬便道建議利用既有，另採售分離作業需謹

慎執行，保全如何檢核？需確實督導管理，疏

濬期程盡可能在非防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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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 

1. 穩定砂石建議，依河川沖淤變化考量河防安全

要求，兼顧行政院穩定供應砂石料源任務。 

2.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注意事項」規定，疏濬工程因防洪需求有其

急迫性，且又涉及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

災後原地復建等因素，且屬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範疇，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二分署辦理疏

濬工程時，能考量環境友善理念表示肯定。 

3. 有關砂石碎解公會反應中港溪疏濬量可再增

加，建議二分署滾動檢討。 

楊人傑召集人： 

1. 辦理疏浚同時也須針對現地脆弱區域進行保

護工作。 

案由二、「中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第一階段邀集相關單位

及民眾進行願景、目標及課題研商討論初步成果 

葉克家委員： 

1. 與苗栗縣、新竹縣水藍圖計畫間整合情形，宜

有所說明。 

2. 就四個面向，提出 16 個課題，未來是否就這

些課題予以排序。 

3. 中港溪在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洪峰流量低於計

畫流量，屬較少見之情況，本計畫應是利用

AR5模式，目前已有 AR6模式，建議於明年度

如有機會，可再加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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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港溪環境流量與生態基流量之確保，如何與

現有各水資源利用單位間之競合，建議有較具

體可行之規劃。 

林文欽委員： 

1. 請考量計畫洪水位以下可能導致內水排水問

題，分析洪水位以上的降雨量可以識別潛在淹

水地點及耐災能力。除在下游規劃滯洪池外，

在上游也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因為上游土

地成本較低，允許水位高時在那裡溢流，讓下

游承受更多降雨。 

2. 在既有水域做水岸縫合，鼓勵由地方單位提

出，在安全範圍內，允許多元使用。 

林宗儒委員： 

1.規劃完整，看得出規劃單位的用心。 

2.P7 水岸縫合中 D3 休閒水環境改善，比對 P16

願景目的(與水共存，以河為本)，擬建議「休

閒」改為「自然與水」環境，較符合願景目的

的設定。 

3.P15藍綠網絡中 C4生物棲地多樣性維護，短期

目標設定為「強化綠色網絡平台」其設定太抽

象，執行時較難聚焦，擬建議修正。 

4.P16，D3 休閒水環境改善出現 2 次短中長期其

內容不同，是否筆誤再請規劃單位確認。 

5.P18，小平台會議對象設定”意見領袖”，擬

建議未來執行小平台會議時，可邀請在地學校



 4 

校長，較容易獲得問題與反饋。 

6.P22，D3 休閒水環境改善(平台會議蒐集課

題)，前三項(河畔休閒…、環境營造…、營造

特殊環境…)，擬建議調整至 D1 成際地景串

聯，較符合願景目的的設定。 

水利署： 

1. 簡報 p7 所提風險對策有關河道整理及疏濬及

p14水道風險對策並無該論述，請詳查。 

楊人傑召集人： 

1. 明年度小平台會議應凝聚共識及議題策略方

向。 

2. 針對本分署權責議題，於明年逹成策略共識為

目標。 

來 

柒、 結論: 

一、案由一：  

(一)本提案內容經與出席委員說明與討論後，認為尚屬可行，請

依委員意見檢討修正或補充後辦理後續作業。 

(二)請依照工程會及本署規定，落實生態檢核相關工作，並

積極與民眾溝通，針對民眾所提問題亦須妥善回應及處理。 

二、案由二： 

     (一)本案經簡報說明並與委員討論後，原則可行，請將委員

意見納入參考修正或補充。 

     (二)請本分署規劃科於明年度先召開工作會議盤點相關議

題，確認計畫目標之短中長期策略。 

捌、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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